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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五十八届会议  第五十九年

议程项目 30  

塞浦路斯问题  

 

  2004 年 6 月 18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信附上 2004 年 6 月 18 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里撒特·查格拉

尔先生阁下给你的信（见附件）。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30 的文件

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乌米特·帕米尔（签名） 

04-39835 (C)    220604    220604 
*0439835* 



 

A/58/844 
S/2004/507  

  2004 年 6 月 18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提到希族塞人代表 2004 年 5 月 13 日和 2004 年 5 月 17

日给你的信——已作为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A/58/797-S/2004/391)

和(A/58/804-S/2004/399)），里面再一次指称该共和国的领空以及尼科西亚飞行

情报区受到侵犯。我谨请你注意以下各点： 

 面对这种不实狂妄的指摘，我要再一次重申，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领

空的飞行是在国家有关当局完全知情及同意之下进行的，南塞浦路斯的希族塞人

行政当局对此绝对没有管辖权或发言权。此外，应当强调的一点是，关于所谓的

飞行情报区或空中交通法规被侵犯的指摘是无效的，因为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

国民航局是唯一有权提供空中交通和航空情报服务的机关。 

 正如我们在以往的信中说的，此种指摘立足于不实的、没有法权的主张，即

希族塞人行政当局的主权涵盖整个岛包括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领土。希族

塞人方的此一主张脱离了塞浦路斯目前的现实，即现在有两个独立的国家在岛

上，每个国家在其各自的领土和领空行使主权。 

 希族塞人代表试图通过把不实的主张多说几遍来给非法政府合法性，这将是

徒劳的，因为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民是不会俯首听命的。要改善岛上的气氛，则

希族塞人务必不要把不是自己合法拥有的权利和责任往自己身上加，务必要停止

针对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民的一切敌对行为。 

 自从塞浦路斯于2004年4月24日举行了不同的公民投票出现了不同的结果，

可以理解的是，在这种环境下，希族塞人方会用这种信来干扰国际社会对塞浦路

斯的实质问题的关注。现在各方在问和思考的实质性相关问题是——正如你在

2004 年 5 月 28 日的 S/2004/437 报告所说的——，如果希族塞人愿意通过一个建

立在政治平等基础上的联邦体制，同土族塞人分享权力与繁荣，他们就需要通过

行动，而不仅仅是言词，来表明这一点（第 86 段）。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 

                                          代表 

                                          里撒特·查格拉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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